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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

聲請之目的

緣聲請人於民國100年 5 月接獲中華民國最高行政法院終審判決(100年判字第 

7 1 3號)認爲該判決所適用之法令，有違憲法第1 5條規定人民之生存權工作權與 

財產權應予保障及第172條規定行政命令違反法律與憲法者無效之虞，特依司法 

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4 條第一項第2款提請解釋。冀法治國依法行政原則能落 

實實現，用以規正並消除行政部門之濫權現象。

事實與爭議

査聲請人自民國8 3年 8 月 1 日起任教於國立新竹師範學院(現改制爲新竹教育大 

學卜迄至民國9 8 年 2 月屆齡退休，合計服務年資達1 5年 7 個月。依現行學校 

教職員退休條例似下簡稱條例)第4 條及第5 條第二項第2 款規定，得申領月退 

休金，以便養老。詎學校主辦人事最高機關教育部，竟以條例第21條及該條例 

施符細則(以下簡稱細則)第19條第一、二項規定，認爲聲請人在任教前，曾在 

事業單位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任職，並已辦理一次退休，其服務年資應併計 

於本次之服務年資內，最高不得逾3 5年爲由，認爲聲請人本次退休年資，只能 

計取7 年 5 個月，不符申領月退資格而不予核准。對此違法的行政處分，聲請人 

不服，依法訴願，提起行政訴訟。最高行政法院不察，仍適用該違法違憲的行政 

命令{細則）|判決聲請人敗訴(詳如判決書影本卜

經査本件爭訟，聲請人在請求司法救濟時，已一再申敘條例第21條有關採計本 

條例實施前後之服務年資規定，以及其最髙限額(3 5年)之規定，只是針對學校教 

職員，在本條例實施前後服務年資應如何採計倂計(包括離職後，再任職的教育 

界人員），以便行政部門教育部在適用時有所依據，並未明文授權教育部得將年 

資倂計之規定，任由行政命令擴大適用及於學校教職員以外之所有公職人員(含 

軍、公 、事業單位人員)。不意教育部竟自行訂頒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施行細則， 

於細則第1 9條第一二項內，將本條例規定實施前後教職員退休年資併計及其最 

高額限之規定，擴張適用及於一般公職人員退休後再任教職者。因此，如本件聲 

請人在事業單位(台電)之退休年資，亦視同爲學校教職員在本條例實施前之服務 

年資(含已辦理退休之年資），將之倂計於本次申請退休之年資內，導致條例第4 
條及第5 條及第1 4條之規定|均因而無從適用於聲請人之本次退休案。

似此，行政命令側則)否定法律(條例)的適用餘地，顯有違法律保留：復有違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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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法治依法行政之常軌。本件最高行政法院未察，亦未接受聲請人之主張，仍援

引第一審判決理由，認爲細則擴張適用對象之規定並不違法。更認爲教職員退休

金之給與，非關憲法所保障之生存權工作權爾產權，容許行政機關自行依命令

規範之。其判決之理由與法律見解，難以令人折服。是爲本件爭議之所在。

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與立場

― 、査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第21條之規定，從文意上審究，僅係針對條例施行 

前後，教職員務年資如何倂計於退休年資，以及最髙額限制而爲規輒其 

適用範圍限於學校教職員。此從條例立法目的及條文文字觀之，極爲瞭然， 

無待引述-然而教育部臓行之細則第1 9條 ，強將其他任職於公家機構之 

公職人員(含軍、公 、事業單位)納入規範，並擴及於前已辦醒休之年資採 

計問題，出現了細則規範條例所無之事項，逾越母法所定適用之範圍，嚴重 

違背依法行政原則，極爲顯然。本案最高行政法院不察，採信原審法院見解， 

認定細則之頒行有條例第2 2條明文授權，並徵引司法院釋字第4 4 3號解釋 

及 4 8 0號解釋，擅自判斷細則所擴張規範教職員以外公職人員之退休年資倂 

計問題,非關人民生命、自由及重大財產權之侵害，只是關係退休人輕微財 

產利益(參最高行政法院判決第6頁)(証 1)。因此，認爲教育部以行政命令頒 

訂細則規碰不違法。

二按諸司法院上開兩則解釋*行政院機關固得就侵犯人民基本權利輕微之財產 

'權"，經法律授權，依其行政裁量而爲命令發布，但其前提必須有法律明確授 

權 ，本件爭訟所適用之細則逕行擴大適用範圍，並未見有法律明文授權，條 

例第22條之授權應與此無關。何況軍公教人員退休刺度之法律，乃攸關其 

退休後終身生雜之保障，亦是對其生#•產權之保障事項，雖僅是金錢 

給付，但與其退休後之生活與尊嚴息息相關，不可能僅是輕微的財產權侵害 

而已！？縱使獲有實質的法律授權，亦應慎重。本件最高行政法院之判決理 

由片面採信原審之法律見解，難以成立，又軍公教單位人員退休金之保障， 

是否如判決理由所談是輕微的財產權問題得委由行政立法？抑是屬於憲法 

第 1 5條所應保障之生存權與財產權問題，不得委任立法？誠有賴大法官會 

議作最後的裁決(詳參上開院釋字第4 8 0號後段理由）。

三 、再査公職人員退休後生活保障•確實屬於憲法所保障之生存權與財產權問題。 

因此，軍公教人員之退休，皆由各主關機關分別訂定退休條例，據以遵循。 

再者，由於軍公教及事業單位個別所訂定之法律，有關退休之保障並不相同， 

尤其是事業單位人員之退休保障，大致依勞動基準法之精神而制定，故其退 

休條件與退休給付，大異於公教體系之退休規定，並沒有月退休金之適用。 

其對退休人老年生活之保障，大不如公教體系退休之人員。聲請人於民國 

8 3年從事業單位(台電)退休轉任教職時，亦尙未見有從事公職人員轉任或再 

任職，其服務年資得與重行退休時採計或倂計之法律明文。不同行政體系渾、 

公 、教 、事業)之退休保障規定，甚爲紛歧，各自訂定自家適用之法令，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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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麵及法律的整體統一適用問題，以致常常出現前後矛盾之現象，遇有爭議， 

往往訴諸行政命令解釋補充。其因之侵犯到憲法所保障之退休人權益時，就 

只有起訴，請求司法救濟如本件。然而，法院判決也多儘量避免從憲法層次， 

判決命令違法違憲，以致行政部門至今，乃沿用違法違憲的行政命令(細則）， 

規範公職人員轉任後退休年資倂計之爭議事項，侵害及退休人員憲法所保障 

之生存權財產權，也違反憲法第172條之規定，而不思改進。成爲憲政法治 

之一大弊端，真是遺憾！

四 、 另査最髙行政法院判決理由，採信教育部答辯認爲細貝丨槻範年資倂計之規定， 

是從公職人員退休給與之整體性與衡平性而爲考量，殊不知如涉及各體系公 

職人員退休整體性衡平性問題而爲規範，應出於法律定之。不得任意以細則 

訂定，始符憲法保障退休人生存之權利。處分機關教育部，既知此事項攸關 

各體系公職人員退休之整體性與衡平性問題，而不思以法律規範之；最髙行 

政法院亦坐視不予規正，是有怠忽之處。蓋此種涉及軍公教事業人員退休保 

障之權利，及其相互間(接面)如何整體衡平地規定，應落實爲法律而明確訂 

定 ，俾人民有臓期而遵循(法律之預見性)；否則就會出現像聲請人本件爭 

訟一樣，聲請人無從於民國83年在事業單位(台電)申請一次退休(無月退規 

定)時，預見服務年資在學校是否採計倂計；亦無從預見將來退休時是否得 

選擇適用哪一個行政體系的退休法令以辦理退休，較爲有利。事實上，截至 

目前退休制度仍欠缺這一方面的法律明文，聲請人曾嘗試呈請事業單位收回 

上次退休金，以便倂在學校一次辦理退休而未獲允准(証2) 〇以致出現服務 

公職愈久者，反而不見得可以享有比較優厚的月退保障，

形成失衡的不公平現象M參訴願決定不同意見書證3)。由此可見，行政部 

門各體系之退休制度，極待立法明定其相互適用之關係(介面關係}，不容再 

依循舊例以細則權宜處理解決矣！

五 、 末査有關軍公教與事業人員之退休制度及其法律、並非完全一致，對轉任或 

再任不同公職者的退休，應如何辦理乙節，事關其退休生活權利保障，合應 

儘速立法或修法，俾能從整體衡平的觀點，解決法治的爭議，以免因適用行 

政命令之不當，引生行政爭訟;也因法官法律見解之不同而出現迥異的判決。 

茲査最高行政法院，95年判字第00875號判決，案情與聲請人本件爭訟的 

案t f 完全雷同，所應適用之條例與細則條文也一字不差，只不過該案上訴人 

係從事業單位轉任公務員；而聲請人是從事單位轉任教職這一點有所不同而 

已。但該案的判決，認定公務員退休條例施行細則有關之條文’違反法律保 

留 ，不得適用。而宣判該案上訴人勝訴，令人讚佩！茲謹附上該判決書影本 

呈參(證4)。

綜合上述，本件最高行政法院，既未詳審條例第21條規定之適用範圍，反 

而誤以細則第19條擴張適用範圍之規定，已獲有條例第22條之明文授權，， 

據以判決結果，反而致使條例第4 條第5條第二項第二款之規定落空而無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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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餘地。無異以行政命令否定了法律(條例)的效力，已無可取：再基於公職 

人員退休條例之重要性，實乃憲法第15條所保障之生存權與財產權，其相 

關接面之規定如轉任人年資之倂計以及選擇所欲適用之退休法令•合應考量 

審究各體系人員退休制度法令之異同，整體地衡平地加以立法規範，方不致 

發生爭訟，也才可避免出現相異的判決，如此庶能符合憲政法治的要求。爲 

此 ，不揣翦陋。就聲請人本人所受之終局判決，依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5 

條第一項第二款提請解釋憲法，希冀經由釋憲迫使行政部門訂定更健全的人 

事法規，及早步上法治正軌，則國家幸甚！人民幸甚！ 謹狀

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鑒核

聲請人呂阿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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